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学会

会员条例（试行）

（经 2025年 12月 28日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议表决通过）

第一章 会员类别与入会资格

第一条 会员类别

学会会员分个人会员及单位会员两类，以个人会员为主。个

人会员类别包括学生会员、专业会员、高级会员和会士，学生会

员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对于非本学会会员但对学会

作出重大贡献者可由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

第二条 入会资格

（一）学生会员：学生会员应是本学科及相关领域有较大潜

力，身处科研一线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承认学会章程，提交申

请表格，交纳会费，经审核通过后，可成为本学会学生会员。学

生会员从学校毕业后即失去学生会员资格。

（二）专业会员：在网络空间安全及其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

从业者，获得工程师、讲师、助理研究员以上职称或具有相当水

平，承认学会章程，提交申请表格，交纳会费，经审核通过后，

可成为本学会专业会员。

（三）高级会员：在网络空间安全或相关领域从业 10年以上
（受高等教育期间的从业时间按如下方式计算：学士 2年、硕士
4年、博士 6年），且目前还继续在相关领域从业的人士，本学
会会龄两年以上（学生会员的会龄折半计算），获得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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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职称或具有相当水平，并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者可申请成为本学会高级会员：

1. 领导或参与工程项目并取得成就；
2. 其科研成果公开发表并被同行认为有较高学术水平；
3. 其掌握的技术与所拥有专利具有较高实用价值；
4. 在教育领域或培养人才方面取得相当成就；
5. 在研发或管理岗位任重要职位并取得良好业绩；
6. 在与网络空间安全有关的服务领域工作并有显著成绩；
7. 对本学会的发展有显著贡献。

（四）会士：会士是本学会最高级别会员。在网络空间安全

或相关领域从业 15年以上（受高等教育期间的从业时间计算同
上）、本学会高级会员会龄 3年以上，并在网络空间安全科学技
术领域中成绩卓著，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或在网络空间安全科

研、生产、教育和管理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人士，可被推荐为会士。

本学会的会员男满 65周岁、女满 60周岁，会龄 10年以上，
可申请成为终身会员。终身会员免缴会费，其他权益不变。

第三条 入会资格排除

（一）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士不具备入会资格：

1. 曾严重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违背职业道德；
2. 曾对本学会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对本学会声誉造成重
大损害；

3. 经审查认为其不具备入会资格者。

（二）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不具备入会资格：

1. 有学会认定的违约行为或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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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对本学会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或对本学会声誉造成重
大损害。

第二章 入会和晋升程序

第四条 会员入会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审查通过；

（三）缴纳会费；

（四）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

申请者的申请表符合要求、交纳会费并经审核符合作为会

员的条件后，即具备会员资格。

第五条 会员晋级及级别评选委员会

本学会设会员评选委员会，负责评价会员是否具备高级会

员、终身会员或荣誉会员资格。本学会设会士评选委员会，负责

评价会员是否具备会士资格。会员评选委员会由 7～9名成员组
成，其中一名为主席，成员由秘书长提名，理事长批准。会士评

选委员会由 9～11名成员组成，其中一名为主席，成员由理事长
任命。上述委员会任期均为两年。

第六条 会员晋级程序

会士及高级会员数分别约占专业会员数的 1%和 25%。
高级会员：专业会员申请高级会员资格需自荐，且须获得至

少两名高级会员或以上级别会员推荐，其中一人为主推荐人。由

会员评选委员会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核，通过后其资格生效。

会士：会士遴选只接受推荐，不接受本人申请。专业会员需

得到至少 3名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学会会士推荐，其中一人为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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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人。经会士评选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可成为本学会会士。对于中

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本学会会员，如本人同意，可直接

晋升为本学会的会士。不受上述会龄要求的限制。

第七条 会员资格延续与个人资料更新

会员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会费，会员资格相应延续。缴纳方

式由本条例第六章规定。如会员情况发生变化但未及时更新个

人资料，其责任由该会员承担。

会员的连续会龄以连续缴纳会费的年限计算。会员未按时

缴纳会费将导致会员资格终止，资格终止后如再次缴费，会员级

别可恢复。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本学会及分支机构提供服务时严格区分会员和非

会员，不收费服务时会员享有优先权，收费服务时会员享有价格

优惠。向会员提供的服务和优惠措施由学会公布。

第九条 会员的权益

（一）学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学生会员除外）；

（二）优先或优惠参加学会及分支机构的活动；

（三）获得本学会服务的优先权，优惠或免费获得学会提供

的技术报告或信息服务，优惠或免费获得学会提供的印刷品；

（四）对学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六）作为高级会员或会士，按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向本学会

推荐相关会员荣誉的权利。

第十条 会员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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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守本学会的章程和各项规定，执行本学会的决议；

（二）维护本学会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学会交办的工作，积极参与本学会的各项活动

并推广学会，为本学会发展会员，为本学会的发展献策出力；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学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会员本人信息有

变化时及时更新。

第四章 退会

第十一条 会员有退会的自由，须向本学会会员部提出正

式申请，并交回会员证，会员资格及获得的服务停止，会费不

退。已退会会员如希望恢复会员资格时，需按本条例第二章有关

规定重新办理入会手续，会龄重新开始计算。

第十二条 会员如果 1 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团体活动
的，视为自动退会。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十三条 对会员的奖励

会员在发展会员、参与学会活动、为学会提供学术或经费资

源方面成绩显著，可授予优秀会员称号。

第十四条 对会员的处罚

会员有以下情形时，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对其予以处罚：

（一）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违背职业道德者；

（二）其言行违反本学会章程或其他规章的规定，对本学会

的利益或声誉造成重大损害；

（三）通过学会为个人或单位谋取不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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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事人错误的严重程度给予警告或开除会籍的处罚决

定。当事人对处罚意见有异议时可向常务理事会申诉。常务理事

会接到申诉书后对处罚情况作出最终裁决。常务理事会的裁决

为最终裁决。处罚决定必须向全体会员代表公开。

第六章 会费标准及会费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五条 会费标准由会员代表大会确定。

第十六条 会员须在新的自然年度起始前缴纳下一年度会

费，缴纳时间最迟不晚于新年度的 3月 31日。
第十七条 会员可一次交纳 5 年会费。本学会的会员男满

55岁、女满 50岁，可一次交纳不超过 10年的会费。
第十八条 会员可通过单位组织集体交纳会费。

第十九条 终身会员和荣誉会员免交会费。

第二十条 本学会收取的会费由本学会统一管理，按照本

学会财务条例的规定使用。

第二十一条 本学会秘书处定期向会员公布会费的收取和

使用情况，接受会员监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由理事会议表决通过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由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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